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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民 政 厅
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文件
 
 
 
 

浙民福〔2021〕205 号  
 
 
 

浙江省民政厅 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

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残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

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浙民福〔2021〕191 号）精神，健全残疾人两

项补贴工作机制，现就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移交对象 

残疾人两项补贴移交对象为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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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浙政发〔2016〕3 号）及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残联联合出

台的实施办法规定的补贴对象。 

二、规范移交程序 

（一）信息核定。各地残联组织要做好 2016 年至 2021 年

12 月期间残疾人两项补贴相关资料（包括人员名单、资金发放、

统计报表、预算等）的核对、清理、整理等工作，形成电子台账。

原始纸质材料和档案仍由残联组织负责保管。 

（二）资料移交。各地残联组织应于 12 月 20 日前，将残疾

人两项补贴电子台账和移交清单（样式见附件 1）,移交给同级

民政部门，并对移交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民政部门、残联组织以移交清单为基础，经双方确认后签署

移交备忘录（样式见附件 2）。 

（三）系统录入。各地民政部门 12 月 30 日前，将确认接收

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在享对象数据录入省大救助信息系统两项补

贴模块。残联组织配合做好录入数据的校对、修改、补充完善等

工作，并将移交期间发生的两项补贴新增、变更、退出等业务信

息推送同级民政部门。 

（四）发放承接。2021 年 12 月的两项补贴资金由各地残联

组织负责发放，2022 年 1 月起两项补贴资金由各地民政部门负责

发放。对于 2021 年 12 月已受理未发放的对象，各地残联组织向

民政部门提供对象名单，符合条件的对象由民政部门负责补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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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牵头，联

合当地残联组织，结合地方实际，成立移交工作协调小组，制定

工作方案，平稳有序协调推进落实移交工作。要及时向当地政府

汇报移交进展情况，必要时应申请政府领导协调解决移交中出现

的问题和困难。 

（二）厘清责任边界。在新的发放工作机制调整之前，由各

地残联组织继续承担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。发放工作机制调

整之后，各地残联组织要继续牵头做好移交前的残疾人两项补贴

审计、信访等问题的线索核查、原因分析和整改及相关档案资料

移交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作。各地民政部门与残联组织要强化业务

协同，及时交换残疾人证和残疾人两项补贴变动信息，共同做好

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施工作。民政部门要尽快开展补贴对象复

核，建立补贴对象移交信息复核确认表（样式见附件 3）；残联

组织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复核工作。民政部

门与残联组织要强化责任担当，切不可因工作移交出现不作为、

乱作为而损害残疾人利益的事件。 

联系人：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李子龙，电话：0571-87055488 

省残联教育就业部王烁，电话：0571-852397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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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残疾人两项补贴移交清单（参考） 

2. 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备忘录（参考） 

      3. 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信息复核确认表（参考） 

 

 

       浙江省民政厅         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

2021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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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_______残疾人两项补贴移交清单（参考） 

 

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类型 数量 备注 

1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在享人员清单 电子光盘 1  

2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在享人员清单 电子光盘 1  

3 2016-2021 年预算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 
移交人（签字）： 
 

 
 
 
年  月  日

 
接收人（签字）： 

 
 
 
 
年  月  日

 
移交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
 
 
 
年  月  日

 
接收单位（盖章）： 
 
 

 
 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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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残疾人两项补贴在享人员清单（参考） 
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） 

截至 2021 年  月  日 
 

序

号 
姓名 身份证号 

家庭或

本人经

济状况
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
民

族

残疾人

证号 

残疾

类别

残疾

等级

监护人

姓名 

监护人

电话 

户籍

地址

居住

地址

开户

银行

银行

账号

补贴

金额

补贴

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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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残疾人两项补贴在享人员清单（参考） 
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） 

截至 2021 年  月  日 
 

序 

号 
姓名 身份证号 

自理

状况 

性 

别 

出生

年月

民

族

残疾人

证号

残

疾

类

别

残

疾

等

级

是否

多重

残疾

多重残

疾类型

和等级

监护人

姓名 

监护人

电话 

户

籍

地

址

居住

地址

照料

方式

补贴

是否

打入

机构

账号

开户

银行

银行

账号

补贴

金额

补贴

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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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 

备  忘  录 

（参考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

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浙民福〔2021〕191 号）精神，平稳有序做好

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，________民政局、________残联

就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移交工作达成以下意见。 

一、移交对象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移交对象为家庭人均收

入在低保标准 150%以下的残疾人或本人收入在低保标准 150%

以下的劳动年龄段残疾人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移交对象为残疾

等级被评定为一级、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以及非重

度智力、精神残疾人。 

结合上述对象，本次移交时间节点为 2022 年 1 月 1 日，移

交在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   人（其中本人收入在低保标

准 150％以下的劳动年龄段残疾对象    人），在册重度残疾人

护理补贴对象     人。（附残疾人两项补贴享受对象详细清单） 

二、数据管理。移交前形成的残疾人两项补贴享受对象纸质

材料和档案由________残联保管，移交后新受理的残疾人两项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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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享受对象档案由________民政局保管。发放工作移交之后，各

地残联要继续做好移交前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审计、信访等问题线

索核查、原因分析和整改及相关档案资料移交工作。 

三、权责交接。从 2022 年 1 月起________残联停止对符合

政策的残疾人两项补贴享受对象资金发放工作，________民政局

承接残疾人两项补贴享受对象的资金发放工作，同时根据政策标

准执行发放。 

 

 

_________民政局             _________残疾人联合会 

  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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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信息复核 

确认表（参考） 
 

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 村（社区）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姓  名  身份 
证号  残疾人 

证号 
 

户籍 
地址  开户银行 

及账号 
 

二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复核  

经济 
状况 

□低保家庭 □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 100-150%之间 
□本人收入在低保标准 150%以下的劳动年龄段残疾人 □其他 

享受其他补助及服刑

情况： 

是否在监服刑对象： □是       □否 

是否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： □是       □否 

有无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： □有     □无 

有无享受儿童福利基本生活保障政策： □有     □无 
补贴 
金额  复核结果  

三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复核 □ 

生活自理 
状况 □完全不能自理 □基本不能自理 □部分不能自理 □其他重度残疾人 

是否集中 
托养 □是      □否 托养机构  

享受其他补助及服刑

情况 

是否在监服刑对象： □是       □否 

是否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： □是       □否 

有无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： □有   □无 

有无享受 60 周岁以上养老服务补贴： □有   □无 
补贴 
金额  复核结果  

复核人员签字 

复核人员： 
 

 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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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8 日印发 

  


